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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

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15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友利控股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友利控股拥有权

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发生

变化，本次重组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并批

准杨圣辉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以及中国证

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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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友利控股 指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清龙图 指 北京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置入资产 指 北京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置出资产 指 友利控股扣除7,639.48万元货币资金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交易对方 指 

杨圣辉、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北京神州泰岳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龙苑聚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彦直、

刘新宇、天津龙宸聚仁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

市世纪凯华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利通产

业 
指 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和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和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杨圣辉、北京神州泰岳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龙

苑聚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彦直、刘新宇、天津龙宸聚仁信

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利润补偿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 
指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杨圣辉、北京神州泰岳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龙

苑聚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彦直、刘新宇、天津龙宸聚仁信

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年12月31日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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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介绍 

信息披露义务人利通产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6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B815房（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宵光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44030110772105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及创业投资基金、投融资

顾问、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经营期限 2013年08月05日- 2033年08月05日 

税务登记号 深税登字440300075839388号 

主要股东 陈菲、朱劲松、胡敏、李慧敏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6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B815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利通产业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

任职情况 

1 吴霄光 

执行（常

务）董事

/总经理 

男 63010519750910**** 中国 无 无 

2 麦田军 监事 男 44030119750424**** 中国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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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友利控股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增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友利控股中拥有权益股份

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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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变化

情况 

友利控股采用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连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

的 8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中清龙图 100%股权。本次发行股份总量为 1,292,846,011

股，发行价格为 5.26 元/股；其中，向利通产业发行 241,694,976 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友利控股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友利控股 241,694,976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2.68%。具体变

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重组前 重组后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原上市公司

股东 

双良科技 202,915,619 33.08% 202,915,619 10.65% 

利创新能源 2,617,500 0.43% 2,617,500 0.14% 

其他股东 407,791,220 66.49% 407,791,220 21.39% 

小计 613,324,339 100.00% 613,324,339 32.18% 

原中清龙图

股东 

杨圣辉 - - 420,558,025 22.06% 

神州泰岳 - - 245,640,742 12.89% 

利通产业 - - 241,694,976 12.68% 

龙苑聚英 - - 129,284,601 6.78% 

王彦直 - - 103,427,681 5.43% 

刘新宇 - - 82,359,074 4.32% 

龙宸聚仁 - - 43,025,915 2.26% 

世纪凯华 - - 26,854,997 1.41% 

小计 - - 1,292,846,011 67.82% 

合计 613,324,339 100.00% 1,906,170,350 100.00% 

二、本次交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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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方案为：（1）重大资产置换、（2）重大资产出售、（3）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4）置换资产转让。前述（1）-（3）项交易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

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则本次交易自始

不生效。具体方案如下： 

1、重大资产置换 

友利控股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母公司报表口径）扣除 7,639.48 万元货币资金

外的所有资产和负债作为拟置出资产（以下简称“置出资产”）。 

置出资产中交易价格为 89,963.00 万元的部分（以下简称“置换资产”）与杨圣

辉所持有中清龙图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2、重大资产出售 

置出资产扣除置换资产的剩余部分（以下简称“出售资产”）将全部出售给双

良科技或双良科技指定主体，交易价格为 108,623.38 万元，双良科技或双良科技指

定主体以现金方式向友利控股支付。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清龙图 100%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价值扣除与置换资产价值进行置

换后的差额 680,037.00 万元，由友利控股向杨圣辉等 8 名中清龙图股东发行股份购

买。 

4、置换资产转让 

杨圣辉将通过前述资产置换取得的置换资产全部转让给双良科技或双良科技

指定主体。 

（二）本次交易评估和作价情况 

1、置出资产定价情况 

根据天健兴业评估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5）第 0094 号评估报告，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友利控股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的评估值为 206,225.86 万元。本次交易中，友利控股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扣除

7,639.48 万元货币资金外的所有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即置出资产评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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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86.38 万元。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交易价格为 198,586.38 万元。 

2、置入资产定价情况 

根据天健兴业评估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5）第 0428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

对置入资产采用了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中清龙图 100%股权的评估

值为 780,348.88万元，扣除评估基准日后中清龙图拟实施的 10,000万元现金分红后，

评估值为 770,348.88 万元，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为 770,000.00

万元。 

（三）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1、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5.2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

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90%。 

本次发行完成前上市公司如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数量 

本次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为 770,000.00 万元，置换资产交易价格为 89,963.00 万

元，资产置换后的差额按照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 5.26 元/股计算，上市公司共计发

行 A 股股票 1,292,846,011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67.82%。 

本次发行完成前上市公司如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本次发行数量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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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5 年 4 月 22 日，友利控股召开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关于员工安置方案》以及《关于离退休人员管理及待遇的方案》等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2015 年 5 月 6 日，友利控股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借壳上市相关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江苏友利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杨圣辉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

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15 年 8 月 4 日，友利控股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借壳上市相关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

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

案》、《关于<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杨圣

辉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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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关于增加每股收益措施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履

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以及《关于召开公

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资产出售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7 月 28 日，资产出售交易对方双良科技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双良

科技或双良科技指定主体购买友利控股出售的置出资产；同意双良科技或双良科技

指定主体受让杨圣辉通过置换取得的置出资产；同意双良科技与友利控股、标的公

司全体股东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3、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8 月 4 日，交易对方之一神州泰岳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公司所持北京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江苏友利

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其他交易对方签署相关交易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同意友利控股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按照相关交易条件购买神州泰岳

所持中清龙图股权。 

2015 年 7 月 28 日，交易对方之一利通产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友利

控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利通产业所持中清龙图股权，并同意利通产业

与友利控股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2015 年 7 月 28 日，交易对方之一龙苑聚英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友利

控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龙苑聚英所持中清龙图股权，并同意龙苑聚英

与友利控股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2015 年 7 月 28 日，交易对方之一龙宸聚仁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圣辉作出决定，

同意友利控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龙宸聚仁所持中清龙图股权，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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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宸聚仁与友利控股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2015 年 7 月 28 日，交易对方之一世纪凯华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友利

控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世纪凯华所持中清龙图股权，并同意世纪凯华

与友利控股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4、中清龙图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7 月 28 日，中清龙图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友利控股通过资产

置换和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清龙图全体股东合计所持标的公司 100%股

权，各股东均相互放弃优先购买权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批准与授权如下：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2）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同意杨圣辉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3）本次交易需取得神州泰岳股东大会的批准； 

（4）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5）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应取得的其他批准、许可或备案。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存在权利受限的情况 

本次交易中，利通产业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之后根据中清龙图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的利润承诺实现情况按照 25%、30%、

45%的比例分批解禁其所获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友利控股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利通产业持有友利控股股票

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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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无买卖友利控股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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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

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

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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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吴宵光 

签署日期：2015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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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利通产业的营业执照； 

2、利通产业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利通产业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利通产业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说明； 

5、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供投资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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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阴市临港街道双良

路 15 号 

股票简称 友利控股 股票代码 000584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

道 6 号武汉大学深圳

产学研大楼 B815 房

（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持股数

量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A 股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241,694,976 股       变动比例：    12.6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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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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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

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吴宵光 

签署日期：2015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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